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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危险废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编制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

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，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有关部署，

根据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相关规定，生态环境部、中国银

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组织制定了《危险废物环境污染责任保

险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征求意见稿》）。

一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落实国家法律相关规定

一是《环境保护法》第五十二条规定：“国家鼓励投保环境污

染责任保险。”二是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第九十九条规定：

“收集、贮存、运输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，应当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，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。”三是《民法典》第七篇第七

章以“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”为题，专章规定了生态环境领域

侵权责任及其民事后果。

（二）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重要政策文件规定

一是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15 年印发的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

方案》规定：“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”。

二是经国务院同意，人民银行、原环境保护部、原保监会等七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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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》规定：“（二

十二）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。”三是
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 2018 年印发的《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

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规定：“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

展，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”。四是中

共中央、国务院 2021 年 11 月印发的《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

战的意见》规定：“在环境高风险领域依法推行环境污染强制责任

保险”。

二、实践基础

（一）地方相关试点工作情况

一是投保范围持续拓展。目前，全国 31 个省（区、市）均已开

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工作，覆盖重金属、石化、危险化学品、

危险废物处置等行业。其中，“无废城市”试点地区也在推行环境

污染责任保险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。二是地方立法实现突破。许多

地方性法规规定危险废物、有毒有害物质等领域环境高风险企业应

当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。三是保障政策有所创新。一些地方

文件规定保险公司将从保费中抽出一定比例经费，用于排查各类环

境风险；对符合条件的投保单位按实缴保费一定比例给予补贴；保

险公司聘请第三方专业人员对投保单位每季度组织一次环境风险隐

患排查，提出整改建议。

（二）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情况

根据最高检发布的数据，2017 年 7月至 2019 年 9 月期间，全国

检察机关通过办案督促治理被污染、损毁的耕地、湿地、林地、草

原 321 万亩，督促清理固体废物、生活垃圾 3104 万吨，追偿修复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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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、治理环境费用 34.5 亿元。2019 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检

察，共挽回、督促修复、清理被损毁污染的林地、耕地、湿地、草

原、水域 455.7 万亩；督促处理生活垃圾、固体废物 560 万吨；追

偿治理生态环境费用 5.8 亿元。2020 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

检察，共挽回、督促修复、清理林地、耕地、湿地、草原 22.3 万亩，

是 2019 年的 3.1 倍；督促处理生活垃圾、固体废物 1153.3 万吨，

是 2019 年的 2.1 倍；督促关停和整治各类企业 7702 家，同比上升

24.2%；索赔环境损害赔偿金 3.8 亿元，是 2019 年的 4.6 倍；追偿

修复生态、治理环境费用 36.4 亿元，是 2019 年的 7.3 倍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征求意见稿》共计 22 条。

第 1 条至第 4 条为基本规定：一是明确了立法目的，二是明确

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必须依照有关规定备案，三是明确了环境

污染责任保险产品的责任范围和除外责任。主要根据《环境保护法》

《保险法》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、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

委员会 2020 年 12 月印发的《责任保险业务监管办法》等规定。

第 5 条至第 9条规定投保前和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的有关要求：

一是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开展保前风控，投保人必须配合并主动提供

有关资料；二是明确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应当订立保险合同，投保人

可以委托保险经纪公司参与，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而保

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；三是明确合同签订过程中投保人有如实告知

生态环境风险状况的义务，如果不履行这些义务将会承担相应责任；

四是明确合同签订过程中保险公司具有充分说明保险条款，特别是

除外责任的义务，如果不履行这些义务将会承担相应责任；五是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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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签订保险合同时，如果采用保险公司的格式条款，则保险公司违

法违规减少自己的义务或者投保人、第三者权利的条款无效。主要

依据《保险法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九条规定。

第 10 条至第 13 条规定了保险合同有效期间的相关管理要求：

一是明确可以开展保中风控；二是明确生态环境风险发生重大变化

的，投保人应当及时告知保险公司；三是明确保险公司、投保人对

风险变化情况进行协商的情形和方式；四是明确在符合有关规定的

前提下，保险公司、投保人可以进行合同更替。主要依据《保险法》

第五十一条、第五十二条、第五十三条规定。

第 14 条至第 19 条规定了出现保险事故后的处理程序和要求：

一是明确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公司；二是明确请求赔偿的基本

程序和材料要求；三是明确核损理赔的基本程序和主要依据；四是

对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不予理赔，不退还保险费；投保人对

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认定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提起诉讼。主要依据

《保险法》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五条、

第二十七条、第六十四条、第六十五条规定。

第 20 条至第 22 条规定了相关保障措施：一是要求保险公司、

保险经纪人建立风险档案，全面掌握投保人的风险变化情况；二是

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对投保人、保险公司的行为进行监督；

三是明确一系列激励机制，包括鼓励地方推进相关立法和政策制定，

鼓励保险公司借助再保险、共同体方式分散风险，鼓励有关行业组

织、危险废物鉴定技术服务机构发挥支撑作用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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